关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再代收代管

投标保证金的通知

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按照《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停止收取政府采购工程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我市于2021年4月起对政府采购工程招标项目免收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免收政策执行以来，有效降低了政府采购工程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为进一步为深化招投标改革、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落实招标人责任，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要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不再代收代管投标保证金，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不再代收代管投标保证金具体工作安排

1.时间安排。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自2023年3月15日起不再代收代管投保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停收与清退。截至2023年3月15日，我单位投标保证金专户仍存有部分投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请各招标代理公司、投标单位于2023年6月30日之前，及时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事宜。
3.保证金账户销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在清理沉淀保证金后按程序对保证金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二、落实招标人收退保证金责任

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提出，招标人是投标保证金收退的主体，应按“谁收退、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招标人的权利和责任。

1.招标人应当依法依规收退投标保证金。政府采购工程投标保证金免收投标保证金；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合同估算价的1%，最高不超过50万元；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必须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的投标人，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5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2.积极推行以保函、保险等替代现金缴纳投标保证金。招标人收取以现金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的，应开立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

3.优化电子交易平台开评标流程，开标时不公布投标人缴纳投标保证金情况。开标后，由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和评标专家核对投标人以现金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是否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按时足额缴纳、是否由基本账户转出。

4.招标人应当对潜在投标人名单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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